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
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审有关规定
      根据吉林省教育厅职称评审有关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我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有关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评审程序

    1、公布职称评审方案。

2、参评人员个人申报。
3、系、部评审、推荐。
    4、学院人事处对申报人员的资格审查和考核。

    5、对参评人员提交的参评材料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听取群众意见。

    6、对申报人员的考核情况、申报材料的整理汇总。

    7、召开我院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、推荐会及非教师系列职称晋升推荐会议 。

    8、评审材料的后期整理。

9、材料上报。
10、评审结果的反馈。   

二、收费标准

    根据省人社厅及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三、其他规定

    1、加大对参评人员的考核力度。对申报参评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要由所在单位负责人对其任现职以来的工作表现、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进行全面考核及评价，写出书面考核材料，并将考核结果和结论性评语分别填入职称评审表的考核栏内。各教学单位要加强对参评人员的考核，并拥有对参评人员的初审权。凡未通过本单位考核的人员，一律不得提交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。参评人员晋升前的考核结果必须达到合格以上，否则不得申报评审。

    2、严把申报入口关。学院人事处要把好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的入口关，认真核实申报人的上报材料，防止弄虚作假、瞒报虚报的 行为；建立必要的淘汰制度，防止申报多少、推荐多少、参评多少的 倾向，克服考核上的流于形式、矛盾上交的做法。

    3、进一步完善评审 “公示”制度。学院人事处要对参评人员的学历、资历及学术成果材料进行 “公示”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，如实填写“公示”结论，要将“公示”作为对专业技术干部监督和管理的重要手段。

4、申报人员的学历、资历条件及教学科研成果、论文著作要求                 

严格按省人社厅、教育厅制定的高校系列职称评审的条件办理。

5、为确保评审工作的有序进行，全面提高评审材料的申报质量，  提高评审过程的透明度，杜绝不按条件申报、延期申报等不正常现象，  对申报中、高级技术职务的人员，凡不合格的申报材料一律予以退回，  对延期申报的人员不允许补报，对未能参评所造成的后果均由本人负  责。

6、参评专业技术职务应提供论文（任现职以来，以下同）荣誉情况、各种证书（毕业证、学位证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外语合格证、   计算机合格证、身份证、高校教师证等）、本人中、初级专业职务聘任令原件及复印件及上两年教学工作量证明材料。

7、参评人员应完成学院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，承担过1—2门课   程的全部讲授工作（每门课程的纯学时数不低于30学时，方可算作   1门课）；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。其中，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教师   年均授课时数不低于120学时，公共课年均授课时数不低于150学时，教学、学生管理人员参评教师系列职称的，其兼课学时数不少于相关课时标准的1/3。
8、参评人员申报前须考核学院要求必备的达标项目，按有关项目的要求进行，并实行一票否决。
   四、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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